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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一) 營運計畫 

1. 教學目標 

(1)實務教學設計與課程規劃： 

本校為科技大學，除延續本校以培養實務能力之教育特質

外，將配合社會及產業界對高生產力之高級人才之需求，妥為規

劃課程，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並以實用且具執行能力之技術人

才。本校各系所皆設有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之規劃及審核，為

使學校課程能與社會脈動結合，全校必修課程每年檢討及修訂 1

次、選修課程每學期檢討及修訂 1次，適時調整授課方向及內容，

以期培養出適應工商業界需求之學生。 

(2)鼓勵教師實施網路教學，營造 e化教學情境： 

積極推動優質數位學習內容建置與應用，以強化學習之深度

與廣度，同時營造 e 化校園氛圍，建構多元化的教學、研究學習

環境。此方面特訂有「學生選讀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準則」、「網路

教學實施準則」、「網路教學實施作業規範」及「數位教材製作及

管理辦法」。 

(3)為鼓勵本校教師熱心教學，持續改進教材教法，訂有「傑出教學獎

設置辦法」，獎勵教學優良教師，由各系所學生選舉該系所專業科

目及通識、體育課程教學優良之專任教師若干名，再經系、院、校

教評會遴選產生。經校長於公開場合頒發「傑出教學獎」加以表揚，

以提昇教學、研究，並激勵教師之教學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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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化英語能力之教學，以提昇國際競爭力： 

A. 本校於大學部新生入學時實施英文能力檢定測驗，依其測驗成

績，英文課程分為高級、中級及初級三級教學。 

B. 實施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制度，訂定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C. 為使教學內容更加多元及培養全球英語溝通力，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及興趣，將大二共同必修「進階英文閱讀與聽講練習」課

程修訂為「多元英文」系列課程。 

D. 為延長學生學習英文時程，自 104 學年度起開設大三共同選修

「專業職場英文」系列課程，目前已有 17系並承認作為跨系所

專業選修學分。 

E. 為促進本校教學國際化，培養學生具國際觀，提昇學生外語能

力，訂定本校「教師以中英雙語教學開授課程辦法」，鼓勵教師

以中英雙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 

F. 訂定本校「學生外語能力檢定獎勵實施要點」、本校「學生免修

英文課程實施要點」、本校「學生申請抵免英文課程實施要點」，

策勵同學自持精進，積極參加英檢測驗，使本校培育之學生更

具外語能力，以適應未來國際化之趨勢。 

(5)打造產學同步場域，落實技術扎根教育： 

為建立「實務致用」之技職特色，特訂定「技術扎根教學實施

辦法」，將工廠型實驗室結合技術扎根等深耕技能計畫，培育專業

技術人才，縮短學用落差，並提供跨專長、跨領域專業整合學習機

會，與產業攜手建立雙方專屬合作與人才支援的機制，培育學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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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多元職場所需能力。 

(6)從課程學習到實作展現的創新創業能力培養： 

為推動本校創新創業教育，特籌組跨院系之「希望園丁」創

新創業種子教師團隊，前往全球創新創業教育排名第一的美國

Babson College 進行培訓，以協助規劃、推動與執行本校創新創

業教育。此外，為落實學生創意點子，本校除將通識教育創新創

業向度列為全校必修外，進一步提供跨系所之多元進階課程，如

創業管理、設計思考等，並定期舉行跨校、系所競賽，輔以產官

學研業師指導，以創造良好的創新創業學習環境。 

(7)培養學生跨域知能，符應業界潮流與需要： 

A. 調高學生畢業學分數之「跨系所選修學分」上限為 15 學分，

且學生須完成跨領域學習始得畢業。 

B. 本校各系均規劃出「第二專長模組化課程」供外系同學修習，

學生可利用本系所承認之跨系所學分數來修讀第二專長學

分，並於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註明所修讀第二專長名稱。 

C. 實施「跨領域專題」，大學部學生修畢二年級課程後，得修讀

他系專題實作類課程，藉以培養學生跨領域溝通、問題解決與

實作整合等能力。 

D. 彈性放寬學生修讀跨系所學程、輔系、雙主修之資格，採「事

先登記」及「事後審核」之作業方式， 讓同學事先評估選擇

有興趣、有能力可以完成學業之學程、學系，修畢應修科目與

學分後，於畢業之當學期申請取得學程、輔系、雙主修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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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2. 研究目標 

(1)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本校設有研究發展處，負責全校性之學術研究推動，未來 1年

將繼續加強工程、管理及設計技術之研究開發，並對我國現階段國

家重點產業及經濟建設所面臨之問題作實務行之研究與探討。本校

與產業界密切結合，加強學界與企業界之交流，除為提升本校之研

究水準外，更期望能實質改善國內產業界之各項關鍵技術問題。鼓

勵教師積極參與政府機關之專題研究計畫案，過去 1年執行良好，

對本校學術研究水準再提升甚有益處。 

(2)國際化之學術交流合作： 

本校與歐美、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各著名大學簽有學術合作協

定，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校講學、短期教學或辦理各項學術研討

會，以促進國際間之學術交流。 

(3)本年度各級政府機關補助及公民營機構委託專案研究計畫 1228

件，較上年度 868 件增加 360 件；SCI 論文篇數本年度為 742 篇。

本年度 SCI 論文仍維持往年的水準，主要係因配合教育部各項措施

下，本校研發資源與能量穩定成長，為鑑於昔日北工的特色，對於

轉型為科技大學的旗艦店，本校仍會投入更多心力！以期在教學為

前提下逐年提升我們的研發能量，並服務產業界，達到產業研發帶

動人才培育的科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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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目標 

(1) 強化終身學習體系： 

為提昇現有在職青壯階層之能力，以應付現在知識經濟及產業

轉型之需求。本校設立進修部，上課時間為平日晚上及週六，對在

職人士的工作影響最少，提供進修升學管道。 

(2) 提升學生社團活動品質及強化學生輔導制度： 

在學生課外活動方面，以補助社團活動經費，充實社團軟硬體

設施，積極促進學生辦理跨校大型活動；設置績優社團及社團指導

老師獎勵制度，加強學生幹部訓練，強化社團評鑑制度，並鼓勵學

生參與服務學習。在學生輔導方面，以全方位關懷學生為導向，辦

理新生定向輔導課程、生命教育輔導座談、生涯抉擇座談以及其他

相關講座，並推動生活教育及加強民主法治教育，培育學生核心能

力。落實多元導師制度，辦理期初、期中之導師會議與座談，強化

導師輔導功能；設置獎助學金，協助清寒學子向學。 

(3) 加強學生校外實務實習與就業輔導之業務： 

為創造學生就業良機，落實學生實務實習並加強就業輔導，並

提供學生有關廠商求才訊息及專長培訓之資訊。本校除積極推動校

外實習，結合優質企業共同規劃專業特色實習課程，增加學生未來

就業競爭力；本年度亦持續辦理「校園企業徵才說明暨博覽會」，

共計 120 家廠商參展，主要係積極維持推展學生實習就業之業務宣

導，提供學生最新的就業資訊。另外協助學生及早規劃職涯、培養

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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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科系合作辦理職業興趣探索活動(UCAN)。 

推動校外實習方面，為強化本校學生之專業實務能力，本校自

99 年起積極規劃及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大學部自 101 學年度入學

新生開始，全面實施校外實習必修課程，研究所則全國首創研究生

校外實務研究，105 學年實習學生人數共為 1,622 人(大學部 1,543

人、研究所 79 人)，106 學年截至目前為止已達 1,253 人(大學部

1,193 人、研究所 60 人，其中赴海外實習人數 68人)。本校實習學

生人數每學年約維持至少 1,200 人，本校也會持續推動及努力。 

(4) 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兩岸交流與招收境外學生等相關業務：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本校積極策劃邁向國際學術舞台成為國

際知名大學，除了製作多媒體文宣、參與國際研討會及教育展向國

際行銷本校、邀請國際榮譽講座教授與訪問學者蒞校講學、鼓勵學

生出國研修、持續促進與開創國際各校的合作關係外，亦舉辦國際

學生招生相關之說明會、鼓勵本校學生組成服務團前往國外學校協

助招生、參與教育展，並提供國際學生在台生活照顧與獎學金、優

質的學習和研究環境。本校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前進東南亞，於

105 年 9 月成立泰國辦公室，有助於泰國未來的招生及國際合作活

動等工作推動。 

經過歷年的努力，本校各項國際化數據皆穩定成長，本校除了

積極服務國際學生，亦引導本校在地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希望提供

此優質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培育學生成為傑出的國際領導人才，以

達成校園國際化、國際化教學之一流大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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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 收入決算數與收入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收入共計 28 億 7,117 萬 5,735 元，較預算數 26 億 1,792

萬 8,000 元，增加 2 億 5,324 萬 7,735 元，增加 9.67%，茲將收入各

科目金額與預算數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 業務收入:決算數 26 億 3,214 萬 8,229 元，較預算數 24 億 859 萬

1,000 元，增加 2 億 2,355 萬 7,229 元，增加 9.28%，

分析如下： 

(1) 學雜費收入：決算數為 7億 3,453 萬 3,967 元，較預算數 7億

1, 692 萬元，增加 1,761 萬 3,967 元，增加 2.46%，因學生人

數較預期增加，致學雜費收入決算數較預算數增加。。 

(2) 學雜費減免(-)：決算數為-3,806 萬 7,253 元，較預算數-3,869

萬 3,000 元，減少 62 萬 5,747 元，減少 1.62%，係申請學雜費

減免實際人數較預期減少。 

(3) 建教合作收入：決算數為 7億 3,910 萬 2,250 元，較預算數 5

億 6,990 萬元，增加 1億 6,920 萬 2,250 元，增加 29.69%，係

各項委辦計畫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較預期增加所致。 

(4) 推廣教育收入：決算數為 5,002 萬 2,020 元，較預算數 4,800

萬元，增加 202 萬 2,020 元，增加 4.21%，係各項推廣教育計

畫等開班數較預期增加所致。 

(5)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決算數為 7億 9,263 萬 9,000 元，預

算數 7億 9,263 萬 9,000 元，無差異。 

(6) 其他補助收入：決算數為 3億 3,473 萬 9,210 元，較預算數 3

億 230 萬元，增加 3,243 萬 9,210 元，增加 10.73%，係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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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補助計畫實際數較預期增加。。 

(7) 雜項業務收入：決算數為 1,917 萬 9,035 元，較預算數 1,752

萬 5,000 元，增加 165 萬 4,035 元，增加 9.44%，係因 106 學

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四技申請入學等招生報名人數增加，報名

費收入因而增加。 

2.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億 3,902 萬 7,506 元，較預算數 2億 933

萬 7,000 元，增加 2,969 萬 506 元，增加 14.18%，分析如下： 

(1) 利息收入：決算數為 3,212 萬 664 元，較預算數 2,500 萬元增

加 712 萬 664 元，增加 28.48%，主要係銀行定期存款增加，致

利息收入較預期增加。 

(2)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決算數為 1億 748 萬 6,400 元，較預

算數 1 億 1,913 萬 1,000 元，減少 1,164 萬 4,600 元，減少

9.77%，主要係本校中正館場地整修，校外團體向本校租借之

場地租借收入較預期減少。。 

(3) 受贈收入：決算數為 8,263 萬 6,024 元，較預算數 6,370 萬元，

增加 1,893 萬 6,024 元，增加 29.73%，主要因校友及外界指定

用途捐款較預期之增加。 

(4) 賠(補)償收入：本年度未編列預算，決算數為 5萬 4,580 元，

較預算數增加 5萬 4,580 元，係萬里校區中萬里加投中幅子小

段 270 地號之用戶繳交土地補償金予本校，致產生差異。 

(5) 違約罰款收入：決算數為 79萬 5,577 元，較預算數 32 萬元，

增加 47 萬 5,577 元，增加 148.62%，主要係圖書館借書逾期罰

款及廠商逾期交貨罰款較預期增加。 

(6) 雜項收入：決算數為 1,593 萬 4,261 元，較預算數 118 萬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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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加 1,474 萬 8,261 元，增加 1,243.53%，主要係舉辦校

園徵才等活動、專利申請及維護等老師自負額部分之實際收入

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二) 支出決算數與支出預算數比較情形： 

本年度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29 億 2,306 萬 9,421 元，較預算數 27

億 3,451 萬 5,000 元，增加 1 億 8,855 萬 4,421 元，增加 6.90%，茲

將支出各科目金額與預算數之增減情形分析如下： 

1.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28 億 2,514 萬 7,156 元，較預算數 26

億 8,411 萬 4,000 元，增加 1億 4,103 萬 3,156 元，增加 5.25%，

分析如下： 

(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決算數為 15 億 5,691 萬 6,918 元，較

預算數 15 億 8,085 萬 7,000 元，減少 2,394 萬 82 元，減少

1.51%，主要係本校撙節開支，致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2) 建教合作成本：決算數為 6 億 3,984 萬 8,146 元，較預算數     

4 億 9,449 萬 3,000 元，增加 1 億 4,535 萬 5,146 元，增加

29.39%，主要係建教合作計畫實際數較預期增加，相對成本費

用亦增加，致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3) 推廣教育成本：決算數 3,573 萬 1,013 元，較預算數 3,642 萬

3,000 元，減少 69 萬 1,987 元，減少 1.90%，主要係依業務實

際需要執行經費請購核銷，故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4)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決算數為 1億 4,014 萬 9,970 元，較預算

數 1億 3,147 萬元，增加 867 萬 9,970 元，增加 6.6%，主要係

依業務實際需要執行經費請購核銷，故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5)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決算數 3億 7,306 萬 9,820 元，較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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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3億 4,775 萬元，增加 2,531 萬 9,820 元，增加 7.28%，主

要因補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不足差額及校區修繕工程款較為

增加等原因，致實際數較預算數增加。 

(6)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決算數 6,363 萬 212 元，較預算數 7,855

萬 5,000 元，減少 1,492 萬 4,788 元，減少 19%，主要係政府

機關補助研發計畫較預期減少，故實際數較預算數減少。 

(7) 雜項業務費用：決算數 1,580 萬 1,077 元，較預算數 1,456 萬

6,000 元，增加 123 萬 5,077 元，增加 8.48%，主要係碩士在

職專班、四技申請入學等招生報名人數增加，故相對試務甄選

費用較預期增加。 

2. 業務外費用： 

(1) 雜項費用：決算數 9,792 萬 2,265 元，較預算數 5,040 萬 1,000

元，增加 4,752 萬 1,265 元，增加 94.29%，主要係: 

A.辦理校園企業徵才說明暨博覽會及研發替代役徵才說明會

等收入較預期增加，致相對成本費用亦較預期增加。 

B.為提供學生良好之住宿環境及品質，進行住宿整修。 

(三) 本期短絀： 

預算數 1億 1,658 萬 7,000 元，決算數 5,189 萬 3,686 元，較預

算數減少 6,469 萬 3,314 元，減少 55.49%。 

 

三、餘絀撥補實況 

(一) 短絀之部： 

1.本期短絀：預算數 1億 1,658 萬 7,000 元，決算數 5,189 萬 3,68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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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補之部：  

1.撥用公積： 

預算數 1億 1,658 萬 7,000 元，決算數 5,189 萬 3,686 元，係因本期

短絀決算數較預算數減少，故實際撥用公積填補短絀金額較預期減

少，致產生差異。 

 

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億 1,195 萬 2,818 元，包括： 

1. 本期短絀 5,189 萬 3,686 元。 

2. 調整非現金項目 5億 6,384 萬 6,504 元，包括 

(1) 折舊及折耗 3億 6,430 萬 5,053 元。 

(2) 攤銷 6,698 萬 8,831 元。 

(3) 其他-2,335 萬 646 元。 

(4) 調整流動資產淨減 1,137 萬 736 元。 

(5) 調整流動負債淨增 1 億 4,453 萬 2,530 元(不含應付工程款淨

增數 2,470 萬 5,094 元、其他應付款淨減數 254 萬 9,429 元、

其他準備金與預收收入淨減數459萬417元，合計淨增數1,756

萬 5,248 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億 3,638 萬 3,182 元，包括： 

1. 固定資產增置 4億 9,541 萬 8,991 元。 

(1) 房屋及建築 2,331 萬 1,462 元。 

(2) 機械及設備 2億 3,562 萬 9,098 元。 

(3) 交通及運輸設備 757 萬 3,009 元。 

(4) 什項設備 8,966 萬 8,116 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12 

 

(5) 購建中固定資產 1億 3,923 萬 7,306 元。 

2. 固定資產減少 9,007 元，係什項設備減少數。 

3. 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增置 1億 1,735 萬 9,086 元。 

(1) 無形資產 3,153 萬 5,205 元。 

(2) 遞延借項 8,582 萬 3,881 元。 

4. 其他資產淨增加 71萬 2,416 元，係存出保證金淨加數。 

5. 其他準備金淨增加 3 億 7,080 萬 5,918 元，係本校四項新建工程

提存工程款準備金 3億 5,804 萬 6,686 元及本年度捐贈款增加。 

6. 短期墊款淨減少 5,090 萬 4,222 元，係上年度代墊教育部公務人

員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教育人員月撫慰金、教育人員月退休金

等於本年度歸還。 

7. 長期投資增加 300 萬元，係北科創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金

增資，本校認購 15萬股，共投資 300 萬元。 

(三)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4億 2,061 萬 8,447 元，包括： 

1. 基金增加 4億 1,288 萬 7,210 元。 

2. 增加公積 600 萬元，係教育部補助自造工訪 InnoMaking Space 設

置計畫－自 104 年起至 106 年結束，本計畫教育部 104 年度係認

列業務補助資本門非投資，故配合列受贈公積。 

3. 其他負債淨增加 173 萬 1,237 元，係存入保證金淨增加。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381 萬 1,917 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29 億 6,425 萬 60 元，故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29 億 6,043 萬 8,143

元。 

(五)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與融資活動，包括： 

1. 受贈固定資產與遞延收入同額增加 210 萬 7,346 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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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機械及設備 180 萬 56 元。 

B. 什項設備 30萬 7,290 元。 

2. 撥用公積以填補本年度短絀數 5,189 萬 3,686 元。 

3. 提列退撫基金使退休離職準備金及應付退休及離職金同額淨增加

431 萬 340 元。 

4. 固定資產與應付未付數同額淨增加 2,615 萬 1,605 元，包括： 

A. 房屋建築 217 萬 6,000 元，帳列應付工程款。 

B. 機械及設備 144 萬 6,511 元，帳列其他應付款。 

C. 購建中固定資產 2,252 萬 9,094 元，帳列應付工程款。 

5.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數 1,239 萬 8,535 元，依據教育部 98

年 12 月 10 日台會(一)字第 0980211858 號函轉行政院主計處 98

年 11 月 18 日會議結論，決議代管資產提列折舊費用後，同額將

應付代管資產轉列受贈公積。 

6. 106 年度應收款項及基金同額增加 690 萬 8,000 元，係基金關帳前

尚未收到現金，惟於年度結束之整理期間，接獲教育部 106 年度

資本門補助款之核定。105 年度應收款項及基金同額增加 221 萬

6,500 元，本年度收款 98萬 3,250 元，餘 123 萬 3,250 尚未收到。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計 211 億 5,577 萬 6,515 元，其中流動資產 31億 380 萬 867

元，佔 14.67%；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8億 8,179 萬 8,999

元，佔 4.17%；固定資產 48 億 4,027 萬 8,150 元，佔 22.88%；無形資

產 4,048 萬 319 元，佔 0.19%；遞延借項 1 億 3,835 萬 8,343 元，佔

0.65%；其他資產 121 億 5,105 萬 9,837 元，佔 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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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債總額計 133 億 9,685 萬 1,499 元，佔負債及淨值總額 63.33%；其

中流動負債 6億 8,248 萬 2,723 元，佔 3.23%；其他負債 122 億 7,570

萬 198 元，佔 58.03%。遞延貸項 4億 3,866 萬 8,578 元，佔 2.07%。 

(三) 淨值總額計 77 億 5,892 萬 5,016 元，佔負債及淨值總額 36.67%；其

中基金 68 億 2,723 萬 9,127.69 元，佔 32.27%；公積 9 億 3,168 萬

5,888.31 元，佔 4.40%。 

 


